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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       2019年12月5日

督察通报

12月4日，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蒙洪勇同志带领监察室、民二庭等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同志对全院日常工作纪律、庭审规范、安全保卫、工作作风进行督察。
督察显示，本院各项工作规范有序，干警精神风貌良好。窗口部门工作人员着装规范，认真服务群众，安全保卫工作秩序井然、态度温和，庭审工作规范专业。
督察发现以下问题：一是执行局个别办公室内出现烟头、烟灰，办公物品摆放凌乱，内务整理较差；二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和五号审判庭开庭过程中庭审信息公示牌黑屏，未显示开庭信息。另经电子督察发现，12月2日、12月4日个别同志上午上班迟到，经核实，该部分同志已提前向部门负责人请假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执行局、行装处技术科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纠正，并加强教育管理，请各有关部门继续保持良好作风和精神风貌，督察结果将在考评考核中运用体现。 
- 1 -
